
[bookmark: swjgmc]国家税务总局连城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岩连税二 通〔2025〕302号

[bookmark: nsrmc]纳税人名称：连城县楚嫣然百货商行
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2350825MA8RPUGD2J）
[bookmark: sy]事由：责令限期据实纳税申报
[bookmark: yj]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
通知内容：我局在比对你单位取得收入情况过程中发现，你单位可能存在销售收入未足额申报的情况。现责令你单位于2025年08月25日前，据实申报各税费种。逾期未办理的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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